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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1）杭上商初字第170号
李航、任华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上商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74号

黄永生、徐春、童玉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上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90号
徐建国、罗娟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上商初字第
19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91号

毛瑞宾、方菊红、王宝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
杭上商初字第19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42号

朱国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上商初
字第 242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73号

吴方明、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翁意婷诉被告吴方明、
吴慧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512号

吴方明、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兆泰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诉被告吴方明、吴慧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78号

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陈星舫诉被告吴慧卿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001、1003、1005、1006号

蒋梅强、张斌、俞智慧、朱小锋：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诉你方信用

卡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4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18号

方卫平：本院对原告沈永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
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160号

徐坚峰：本院受理原告包国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城
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361号

吕洪根：本院对原告倪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
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393号

朱孝忠：本院对原告陈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字
第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03号

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方敏与被告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理费
3778元，由被告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695号

杨方群：本院受理原告凌芳诉被告杨方群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民初字第6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凌芳与被告杨方群离婚。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279号

陈柏友、俞顺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合作银
行城西支行诉你们及王金林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
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10月 31日8：30在
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建梅商初字第2号

汪竹坤、关国仙、关淑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支行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建梅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初字第466号

麻如良：本院受理原告戴天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戴
天意起诉要求与被告麻如良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0月31日上午8：3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503号

宁波选中选服饰有限公司、张道忠、张美珍、宁波楚邦
太子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中小在线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宁波选中选服饰有限公司、张道忠、张美珍、宁
波楚邦太子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海商初
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52号

宁波宏泰门窗有限公司、陈春朝：上诉人浙江金港担
保有限公司、张定国就（2010）甬海商初字第852号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70号
李航、任华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上商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74号

黄永生、徐春、童玉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上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90号
徐建国、罗娟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上商初字第
19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91号

毛瑞宾、方菊红、王宝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
杭上商初字第19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42号

朱国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上商初
字第 242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73号

吴方明、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翁意婷诉被告吴方明、
吴慧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512号

吴方明、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兆泰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诉被告吴方明、吴慧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78号

吴慧卿：本院受理原告陈星舫诉被告吴慧卿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001、1003、1005、1006号

蒋梅强、张斌、俞智慧、朱小锋：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诉你方信用

卡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4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18号

方卫平：本院对原告沈永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
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160号

徐坚峰：本院受理原告包国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城
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361号

吕洪根：本院对原告倪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
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393号

朱孝忠：本院对原告陈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字
第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03号

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方敏与被告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理费
3778元，由被告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695号

杨方群：本院受理原告凌芳诉被告杨方群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民初字第6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凌芳与被告杨方群离婚。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279号

陈柏友、俞顺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合作银
行城西支行诉你们及王金林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
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10月 31日8：30在
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建梅商初字第2号

汪竹坤、关国仙、关淑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支行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建梅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初字第466号

麻如良：本院受理原告戴天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戴
天意起诉要求与被告麻如良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0月31日上午8：3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503号

宁波选中选服饰有限公司、张道忠、张美珍、宁波楚邦
太子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中小在线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宁波选中选服饰有限公司、张道忠、张美珍、宁
波楚邦太子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海商初
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52号

宁波宏泰门窗有限公司、陈春朝：上诉人浙江金港担
保有限公司、张定国就（2010）甬海商初字第852号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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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透视

■通讯员黄金锦

案情：杨某乘坐刘某驾驶的摩托车
行驶至慈溪杭州湾新区时， 与王某驾驶
的货车相撞，杨某当场死亡。 事故经交警
部门认定： 刘某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
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任，杨某对自身损
害承担次要责任。

王某的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
险。 因王某和保险公司未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的亲属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11

万元； 王某对
交强险赔偿不足的损失

35

万余元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

审理中，保险公司答辩称：本起事故
的发生系刘某和死者杨某对王某驾驶车
辆实施抢劫所造成， 保险公司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但法院查明，保险公司的辩称
无事实依据。 因此，法院支持了杨某亲属
的诉讼请求。

评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
人损害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赔偿。但是，事故是受害人故意造成
时，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据此，保险公司
是否应当赔偿的关键在于事故是否是刘
某、杨某故意制造的。

但是，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事故

的发生是二人为实施抢劫而故意制造
的。首先，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不能够
被认定为犯罪。本案中，检察机关仅以交
通肇事罪将刘某起诉至法院，刘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保险公司关于刘某和
杨某存在抢劫行为的辩称难以成立。

其次，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
事案件，假如在民事部分法官根据警方
收集的调查笔录、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杨
某、刘某在存在抢劫行为（非犯有抢劫
罪），仍然不能认定本起事故系“刘某和
杨某对王某车辆实施抢劫所造成”。

因此，保险公司仍需在强制责任保
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学徒被甩车外受伤
引出雇佣关系之争
法官：应看劳务与报酬之间

是否等价交换

■通讯员林静

阿伦在其舅舅处学习驾驶挖掘机， 在一次独立
操作时不慎车翻人伤。 阿伦要求开办挖掘机业务的
三名合伙人张某、郑某和舅舅柯某赔偿损失，但三人
以没有构成雇佣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近日，台州黄岩
法院认定双方存有雇佣关系， 判决三被告对阿伦遭
受的经济损失承担

80%

的责任。

案情回放：
2009

年
3

月，安徽小伙阿伦来到临海市，跟随在
当地驾驶挖掘机的舅舅柯某做学徒， 学习期间虽然
没有工资，但舅舅管吃管住。 随着技艺的长进，半年
后，阿伦已能独立驾驶挖掘机。

同年
11

月，柯某有事回老家，驾驶挖掘机的工作
由阿伦独当一面。 但谁也没想到，一个意外让阿伦落
下了终身残疾。 那天，由于雨天路滑，阿伦在驾驶挖
掘机时因挖斗重心偏侧，造成机车侧翻，阿伦当场被
甩出车外严重受伤，后被医院诊断为肝脾挫裂伤、腹
腔内出血和身上多处骨折。 经鉴定，阿伦外伤性脾切
除属八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 柯某和开办挖掘机业务的合伙人
张某、郑某积极筹资为阿伦支付了医疗费

4

万元，但
双方就伤残赔偿问题产生分歧。 去年年底，阿伦将柯
某、张某和郑某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他因
本次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共

23

万余元。

庭审中， 柯某等三被告认为， 他们没有雇佣阿
伦，阿伦在这儿驾驶挖掘机没有工资，只是柯某的学
徒，吃住跟随柯某。 在本次事故中，阿伦作业时自身
没有注意安全。

法院审理后， 判决三被告对本次事故总损失承
担

80%

的责任，即减去已支付的
4

万元，再赔付给阿
伦

6.8

万余元，阿伦自负
20%

责任。

法官说法：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有雇佣关系
理由如下：阿伦跟随柯某学习驾驶挖掘机，接受柯某
的指挥、安排，张某、郑某对此也未明确提出拒绝，应
视为对柯某行为的追认；根据雇佣的一般理论，雇佣
是指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与报酬之间的等价交换。
阿伦在学习期间能够提供的劳务质量较低，因此其
等价交换的报酬表现为由被告负责吃住，负责吃住
其实也是报酬的其中一种形式；事发当时，被告对阿
伦独立操作挖掘机未提出异议，据此推定被告已同
意阿伦独立操作。

同时，阿伦独立操作挖掘机的行为说明，阿伦提
供的劳务质量已经产生质变，根据市场惯例，与独立
操作挖掘机的能力相等价的报酬应该超出负责吃住
的范围。因此，基于公平原则，对原、被告之间报酬的
状态宜确认为尚未明确约定，而不是没有报酬。

另外，阿伦在独立操作挖掘机时，未尽安全、审
慎的注意义务，导致其被甩出挖掘机外而受伤致残，
自身亦存在重大过失。

■通讯员童法

近日， 桐乡市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
在超市搜包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今年
1

月
30

日上午，黎莉（ 化名）到
桐乡某超市购物， 正当她准备满载而归
时， 却在卖场出口处被超市的工作人员
拦住，被认为有偷盗嫌疑。 于是，黎莉在
众目睽睽之下被搜包， 查验无果后该名
工作人员迅速离开现场。

事后， 黎莉等来家人向超市讨个说
法，但超市语出惊人，并否认有此员工。

待查看监控录像后，超市虽予以认可，但
处理方法让黎莉并不满意。 无奈之下，黎
莉以超市严重侵害其名誉权为由， 诉请
法院判令超市书面道歉，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

超市收到传票后却认为， 此事属工作人
员的个人行为，与超市并无关系。

本案经法官调解，超市当庭向黎莉
赔礼道歉， 并支付

1500

元精神损害抚

慰金。

点评：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
尊严受法律保护。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本案，超市工作人员仅凭主
观臆断便认为黎莉存在盗窃行为，继而
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搜包，使黎莉主观
上感到尊严受损，客观上遭到众人投来
的异样目光，丧失了最起码的社会尊重。
因此，可以认定超市的行为侵犯了黎莉
的名誉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为经营者送法

■通讯员沙婷婷摄

近日，慈溪法院浒山法庭开展“送法”
活动，以装饰材料经营者作为送法对象，内
容包括：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涉及经
营者权利义务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图为法官将印好的资料分
发给经营者，并解答法律问题。

保险公司对“抢劫”造成的车祸该理赔吗
未经法院定性判罪的仍应赔偿

超市购物被怀疑偷盗搜包
搜的是包侵犯的是名誉权


